白下区2010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有限开禁
综合执法队工作方案

根据白政发[2010]5号《关于做好白下区2010年春节期间烟花爆竹禁放及有限开禁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为切实做好我区烟花爆竹有限开禁工作，确保此项工作安全、有序、可控，特制定工作方案如下：
一、工作职责

区综合执法队由区安监局牵头，区公安分局、区市容局、区质监分局、区工商分局、区消防大队为成员单位。负责检查各街道重点保护单位安全防范措施是否到位，督查各街道查处违规销售、违规燃放行为的落实情况。主要职责：

1、负责监督、协调各街道依法查处各类违法销售、私存烟花爆竹和销售“孔明灯”等空中不可控移动飘浮物的行为；

2、负责受理和处置群众举报违法销售烟花爆竹行为；

3、组织、指导、协调各街道执法队开展执法检查和巡查工作；

4、完成区禁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交办的其他任务。
二、任务分工

区安监局：牵头组织综合执法队督导执法，查处非法经营行为。

区公安分局：配合安监部门查处非法销售行为。

区市容局：负责取缔烟花爆竹摆摊设点行为。

区质监分局：负责烟花爆竹的质量监督、检测，把好质量关。

区工商分局：负责取缔非法烟花爆竹销售点。

区消防大队 ：负责查处违反《消防法》的行为。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时间、人员及车辆安排

综合执法时间：自2010年2月10日至2月28日，执法人员着制服，集中地点：白下公安分局（太平巷18号），时间：每天上午9：00，下午14：00，人员及车辆分配如下：

区安监局：执法人员2人，车1辆；

区公安分局：执法人员2人，车1辆；

区市容局：执法人员3人，车1辆；

区工商分局：执法人员2人；

区质监分局：执法人员1人；

区消防大队：执法人员1人。

（二）主要日程安排

2月10日上午（农历二十七）：督查朝天宫街道执法检查情况;
2月10日下午：督查洪武路街道执法检查情况;
2月11日上午（农历二十八）：督查五老村街道、新管办执法检查情况；
2月11日下午：督查大光路街道执法检查情况;
2月12日上午（农历二十九）：督查光华路街道执法检查情况；
2月12日下午：督查月牙湖街道执法检查情况；
2月13日上午（除夕）：督查瑞金路街道执法检查情况；

2月17日（初四）：接受市执法组督查。

其它时间组织对各街道抽查。
四、工作要求

1、加强领导，明确任务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，分管领导要具体负责，工作任务要落实到人，确保人员、时间、车辆三落实。

2、严格执法，消除隐患。对违规销售、违规燃放的行为要严格执法，坚决予以取缔、制止。对重点保护单位要加强检查、巡查，消除安全隐患。

3、密切协作，强化监管。区综合执法队与各街道要密切协作，确保禁放区域和有限开禁区域“双安全”。加强监管，落实各项防范措施，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，随时应对各类突发事件。

各单位请于2月8日前将巡查人员名单、联系方式及排班情况上报区禁放办（电话：8442723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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